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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商 务 厅
文件

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
琼商通〔2019〕216 号

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关于申报海南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

回收承办企业的通知

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：

2014 年《海南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工作方案》实施

以来，各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承办企业积极主动，加强与公共机

构的沟通与合作，使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，对我

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自贸区（港）建设发挥

积极作用。但在最近调研发现，部分回收企业已不再从事再生资源

回收工作，给公共机构交售废旧商品回收带来诸多不便。为进一步

扎实推进我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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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琼事管发

〔2014〕24 号）精神，拟调整海南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承办

企业名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回收承办企业的申报条件

（一）取得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工商管理局）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企业自愿申请；

（三）是各市县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业；

（四）第一批回收承办企业现在继续经营，废旧商品产生单位

无意见，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记录的保留。

(注：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名录不变)

二、回收承办企业的申报程序

（一）符合申报条件的回收企业向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申报；

（二）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汇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共同审核后

报省商务厅；

（三）省商务厅会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后再确定新一批海

南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承办企业名单。

三、申报名额

海口市 8 家、三亚市和儋州市各 6 家、其它市县 2－3 家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2020 年 1 月 9 日前，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把《公共机构废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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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回收承办企业报送表》和《市（县）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名

单》报省商务厅流通处。

五、几点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和商务主管

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领导，把加强对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

利用工作作为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

工作来抓。

（二）做好宣传工作。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和商务主管

部门要加强对做好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重要性的宣传工作，

进一步增强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节能环保意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回

收企业做到应知尽知。

六、 联系方式

（一）省商务厅商贸流通处陈杰华，电话：65343797，传真：

65350951，邮箱：1724554763@qq.com。

（二）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王吉球，电话：

65380298，传真：65220335，邮箱：hainanjnb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承办企业报送表

2.市（县）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名单

3.（第一批）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企业名单

mailto:172455476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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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19 年 12 月 26 日

(此件不公开）

海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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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承办企业报送表

市（县） 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单 位

联系

人
手机号码

联系

电话
传 真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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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市（县）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名单

填报时间：

单 位
联系

人
职务 手机号码

联系

电话
传 真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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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（第一批）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企业名单
序号 承办企业名称 具体回收品种

1 海南绿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2 海南兴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（含分公司）
废旧商品、废旧（废弃）电器电子产

品、报废汽车（琼北部报废汽车回收）

3 三亚嘉越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（含分公司）
废旧商品、报废汽车（琼南部报废汽

车回收）

4 东方和美再生资源集散市场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5 海南一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6 三亚新源再生资源集散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7 海南欧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8 海南富鹏实业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9 海口明峰废旧物资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10 海南福天下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11 文昌鸿锦再生资源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12 海南和境再生资源集散中心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13 海南绿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14 海南西部再生资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废旧商品

15 海口南海利星汽车交易有限公司
废旧商品、维修店废弃汽车零部件

16 海口新成田实业有限公司

备注：排名不分先后


